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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班修讀辦法 
 

                                            83年9月15日通過 
87年9月1日修訂 

88年10月12日修訂 
92年4月11日修訂  

94學年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95.03.06） 
96學年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96.09.17） 

 
 
壹、入學考試及修業年限，悉依教務處及教育部之規定辦理。 
 
貳、選擇指導教授之規定： 
 (一)研究生新生註冊時，應至所務助理處繳交入學考試成績單、大學部成績單及相

片各一張。 
 (二)研究生須於入學第一學期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並注意不得違反本所之規定。

本所規定，新進老師三年內每年可收三名學生，其他老師每兩年可收五名學

生，未申請國科會計畫老師不得收學生。 
 (三)選擇指導教授時，應先與三位以上之本所教授面談後，再作決定。選定指導教

授後，須取得指導教授接受同意書，繳給所務助理並報校方備查。 
 (四)修讀期間不得更換指導教授為原則。若有特殊原因，經徵得原指導教授及新指

導教授雙方之書面同意後，方得更換。更換指導教授後，當學期不計，必須再

完成兩學期修業，方得提出論文口試申請。 
 
參、修課之規定： 
 (一)必修科目如下： 

(1)書報討論（二）或書報討論（三），須提書面並作口頭報告。 
 （2）下列高等課程中，與其研究領域相同的兩門課： 

高等物理化學 （一）、（二），或高等有機化學（一）、（二）、（三），或高

等無機化學（一）、（二），或高等分析化學（一）、（二）、（三），或高等

生物化學（一）、（二）。 
 
(二)必選科目如下：化學講座，書報討論（一），書報討論（二）或書報討論（三），

書報討論（四）。選修書報討論課程者，應依序選課。 
 (三)畢業最低學分數為28學分，其中不包括論文4學分。 
 (四)研究生必須與指導教授討論研究及修課之計劃，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親自

辦理選課。尚未選定指導教授者，由所長代理之。 
 
肆、研究之規定： 
 (一)研究生主要之研究工作須在本校內進行，若有違反，所長得不予推薦舉行論文

口試。 
 (二)研究生領用玻璃儀器及藥品時，須填妥申請表，由指導教授及所長簽名後，按

規定手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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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經管理老師之考核並獲授權後，得親自操作共同使用之貴重儀器。操作

儀器時應遵守相關規定及老師指導，若有違規至損毀儀器者，須照價賠償。 
 
伍、論文考試之規定： 
 (一)研究生必須已修畢規定之課程及取得28學分，經指導教授同意，得提出論文考

試申請。 
 (二)論文考試委員經指導教授推薦，由所長薦請校長聘請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由

校內外教授三人組成之。校外委員不得少於三分之一，指導教授不得為召集人。 
 (三)論文考試依學校之規定日期舉行。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包括演講約三十分鐘

及答辯約三十分鐘。 
(四)考試委員須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論文考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

出席且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參加，

始得舉行。 
(五)論文考試範圍限於與論文相關之內容，以口試為原則，必要時亦得舉行筆試。

論文考試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由出席考試委員評定分數，

以平均分數決定之，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評

定以一次為限。論文考試不及格而其延長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

次學年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陸、服務之規定： 
 (一)研究生領取教育部獎助學金者，需依規定協助系所之教學或研究工作，其工作

由所方安排。並於每學期末時考核之，若工作不力有具體事實者，得予停發獎

助學金。 
 (二)研究生畢業離校前，應先辦理本所之離所手續。 
 
柒、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